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盈 利 警 告  

 

本 公 告 乃 雅 駿 控 股 有 限 公 司（「 本 公 司 」）及 其 附 屬 公 司（ 統 稱「 本  

集 團 」）根 據 證 券 及 期 貨 條 例（ 香 港 法 例 第 5 7 1章 ）第 X I VA部 項 下
之 內 幕 消 息 條 文 及 香 港 聯 合 交 易 所 有 限 公 司 證 券 上 市 規 則 第
1 3 . 0 9 ( 2 ) ( a )條 而 刊 發 。  

 

本 公 司 董 事 局 （「 董 事 局 」） 謹 此 知 會 本 公 司 股 東 及 有 意 投 資 者 ，
根 據 本 集 團 截 至 二 零 一 四 年 九 月 三 十 日 止 六 個 月 （「 該 期 間 」） 之
未 經 審 核 綜 合 管 理 賬 目 所 作 的 初 步 審 閱 ， 本 集 團 預 期 於 該 期 間 錄
得 之 本 公 司 權 益 持 有 人 應 佔 溢 利 將 較 二 零 一 三 年 同 期 減 少 約 5 0 %。
溢 利 下 調 主 要 由 於 （ i） 該 期 間 確 認 上 市 開 支 約 港 幣 6 4 0萬 及 （ i i）
由 於 一 項 毛 利 率 較 低 的 一 次 性 項 目 於 該 期 間 為 本 集 團 帶 來 較 高 的
收 入 引 至 本 集 團 於 該 期 間 之 毛 利 率 較 二 零 一 三 年 同 期 下 降 。  

 

本 公 司 仍 在 編 製 本 集 團 於 該 期 間 之 中 期 業 績 。 本 公 司 於 該 期 間 之  

中 期 業 績 公 告 預 計 於 二 零 一 四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七 日 刊 發 。 本 公 告 所
載 資 料 僅 為 本 公 司 管 理 層 根 據 本 集 團 於 該 期 間 之 未 經 審 核 綜 合 管
理 賬 目 作 出 的 初 步 評 估，並 未 經 由 本 公 司 審 核 委 員 會 審 閱 而 作 出。 

 

本 公 司 股 東 及 有 意 投 資 者 在 買 賣 本 公 司 股 票 時 請 審 慎 行 事 。  

 

       代 表 董 事 會  
             雅 駿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 

      主 席  

      馮 志 榮  

 

 

香 港 ， 二 零 一 四 年 十 一 月 十 九 日  

 

於 本 公 告 日 期 ， 本 公 司 董 事 包 括 ：   
執 行 董 事  獨 立 非 執 行 董 事  
馮 志 榮 先 生  何 彬 興 工 程 師  

馮 美 蘭 女 士  司 徒 家 成 工 程 師  

黃 志 偉 工 程 師  梁 兆 棋 博 士  

 


